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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建立持續改善機制，提升整體競爭力，依據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我評鑑辦法」

及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單位評鑑實施要點」之規定，特訂定「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評鑑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本院所屬受評單位(系所)之評鑑項目包括發展目標與規劃、學生學習、教師發展、

國際化及社會影響力等。 

三、 本院為統籌並督導院內系所評鑑相關事宜，依據本校學術單位評鑑實施要點第三點

之規定設置院級評鑑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本委員會之組成及任務如下： 

(一)由院長擔任召集人，所屬教學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，並得由院長提名校內教師

或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，負責辦理評鑑相關事宜。 

(二)規劃/審核受評單位之發展重點及指標、規劃受評單位之評鑑程序、執行評鑑

業務工作、審查所屬受評單位評鑑報告書及辦理所屬受評單位(系所)評鑑結果

之追蹤改進。 

四、 本院所屬受評單位(系所)之評鑑實施內容依據本校學術單位評鑑實施要點第五點

至第七點規定辦理。 

五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自我評鑑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